
关于新丰县人民医院异地搬迁新建项目(整改及完善工程)施工招

标投标活动恢复及招标控制价补充、延期更正公告

各潜在投标人：

新丰县人民医院异地搬迁新建项目(整改及完善工程)施工招标于 2024 年 9 月 9 日在广东省招

标投标监管网(http://zbtb.gd.gov.cn)、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东省·韶关市）（https://y

gp.gdzwfw.gov.cn/ggzy-portal/#/440200/index）公开发布招标公告，并于 2024 年 9 月 27 日在

发布招标公告媒介上发布暂停公告，现恢复本项目招投标活动及公布本工程招标控制价、工程量清

单及图纸，并对招标文件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及相关时间作重新安排，具体内容如下。

一、招标控制价

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大写叁仟伍佰捌拾万零玖佰陆拾陆元伍角整（小写¥35800966.

50 元）；其中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不得少于：¥1084690.47 元，暂估价(统一报价)为：¥57

03000.00 元，暂列金额(统一报价)为：¥2296274.36 元。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单项工程名称 金额（元）

其中: （元）

暂估价

绿色施工安

全防护措施

费

暂列金额

1 土建工程 16218935.38 823000.00 411351.46 1193312.85

1.1 综合楼改造装饰工程 6074800.03 18000.00 162163.35 471518.13

1.2 住院楼改造装饰工程 2463106.80 805000.00 53283.64 122142.39

1.3 传染楼改造装饰工程 273605.90 10489.93 20709.72

1.4 污水处理池土建工程 3896199.82 106225.94 302060.47

1.5 救护车消毒间土建工程 631018.63 32326.59 42424.52

1.6
治疗台、壁药柜、仪器设备台、配

餐台、柜子等采购及安装
952802.29 1537.23 79251.42

1.7 室外配套工程 1927401.91 45324.78 155206.20

2 安装工程 19582031.12 4880000.00 673339.01 1102961.51

2.1 住院楼 3964548.73 228332.65 300137.81

2.2 传染楼 476327.18 38691.00 34794.57

2.3 精神病楼 323241.79 10292.21 25659.71

2.4 综合楼 6969809.06 314169.12 541352.88

2.5 行政办公楼 716056.24 20827.09 57093.44

2.6 高压氧仓 49160.25 2987.58 3723.83

2.7 配电房 17045.02 160.93 1401.66

2.8 室外总图 295500.09 17888.17 22564.72



2.9 救护车间 5432352.46 4880000.00 6151.83 8661.32

2.10 污水处理站 772143.84 23470.70 61590.12

2.11 扶梯工程 565846.46 10367.73 45981.45

合计 35800966.50 5703000 1084690.47 2296274.36

二、现补充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请各潜在投标人自行在建设工程交易系统下载。

三、现对本项目开标时间及相关时间节点作如下顺延，详见下表：

1
获取招标文

件截止时间
2024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 30 分

2
网上提问

截止时间
2024 年 10 月 6 日 16 时 00 分

3
网上答疑

时间
2024 年 10 月 6 日 16 时 30 分至 2024 年 10 月 9 日 16 时 00 分

4
投标保证缴

纳截止时间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2024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 30 分；

投标保证担保上传截止时间：2024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 30 分；

投标保证保险投保截止时间：2024年10月15日10 时30 分。

5
电子投标

截止时间
2024年10月16日10 时30分

6

投标相关资

料（如有）

递交时间

2024年10月16日10时00分至2024年10月16日10时30 分

7 开标时间 2024年10月16日10 时30 分

四、投标保证担保及投标保证保险有效期的相关说明:如潜在投标人在 2024 年 9 月 9 日(即获

取招标文件之日起)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含本公告发布当日)前已开具银行保函或网上投保的，按原

定开标时间(2024 年 9 月 30 日)开具的均有效。

凡招标文件与本补充公告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公告为准，本补充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组

成部分，具有约束力。请各投标人仔细阅读本补充公告，并认真编制投标文件。

特此通知，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招标人；新丰县政府投资建设项自代建管理局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展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 9 月 30 日


